
上海芯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上海芯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和《上海芯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

定，我们作为上海芯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现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本次进行换届选举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审议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欧新华先生、袁琼女士、陈敏先生、温礼诚先生作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不存

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

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证券

交易所的处罚或惩戒，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非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能力。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提名欧新华先生、袁琼女士、陈敏先生、温礼诚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本次进行换届选举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审议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张兴先生、杨敏女士、王志瑾先生作为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公司

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和惩戒。张兴先生、杨敏女士、王志

瑾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能力。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提名张兴先生、杨敏女士、王志瑾先生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

投资设立子公司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投资设立子公司，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投资设立子公司的

相关事项。 

 

四、《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5 亿元（包含本数）进行

现金管理，董事会审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事项符合公司当前实际情况，有

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可以获得一定

的投资收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五、《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情况下，以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

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资金存储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监管要求。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8 亿元（含本数）

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日常运营的情况下滚动使用，

同意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

织实施，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操作。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独立董事：张兴、王志瑾、杨敏 

2022年 11月 28日 



 


